附件
厦门市规模生猪养殖场考核办法评分表
	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
	评分标准
	标准分
（100分）
	评分
部门
	评分结果

	常规考核
项目
	1、养殖场标准化建设(综合量化10分)
	1.1养殖场管理区设置：场区办公室内须悬挂岗位管理制度、投入品（含饲料、药物、疫苗）使用管理制度、兽医卫生防疫及消毒制度、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制度、疫情监测登记报告制度、生猪饲养日常管理制度等有关管理制度
	不符合要求的，每1项扣0.5分，扣完为止

	1
	农业部门
	

	
	
	1.2生产区包括：猪舍、消毒室、消毒池、隔离舍、兽医室、出猪台和粪污处理区，生产区应有防疫隔离带
	不符合要求的，按实际情况扣分
	1
	农业部门
	

	
	
	1.3无害化处理区设置：病猪隔离室、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设施或相应的运行机制
	不符合要求的，每1项扣1分
	1
	农业部门
	

	
	
	1.4兽医诊断室：能够开展采样、病理解剖等工作
	不符合要求的，按实际情况扣分
	1
	农业部门
	

	
	
	1.5净道和污道：场区内净道和污道分开，人员、生猪和物资运转采用单向流转制。净道主要用于生猪周转、饲养员行走和运料等，污道主要用于粪便等废弃物清理
	不符合要求的，每1项扣1分
	2
	农业部门
	

	
	
	1.6积极开展畜禽养殖标准化生产，通过国家级或省级或市级标准化示范创建场验收
	通过国家级验收，得2分；通过省级验收，得1.5分；通过市级验收，得1分；未通过验收，不得分
	2
	农业部门
	

	
	
	1.7落实产地准出制度，抓好畜产品质量安全
	不符合要求的，按实际情况扣分
	2
	农业部门
	

	常规考核
项目
	2、养殖场档案管理（综合量化6分）
	2.1养殖场应按农业部要求建立完善的养殖档案，制定畜禽养殖场免疫程序并按时填写生产记录、饲料及饲料添加剂和兽药使用记录、消毒记录、免疫记录、诊疗记录、防疫检测记录、病死畜禽无害化记录等档案记录。种猪场应当按要求建立个体养殖档案
	不符合要求的，每1项扣0.5分，扣完为止
	3
	农业部门
	

	
	
	2.2养殖档案保存：商品猪档案保存时间为2年，种猪档案库存时间为长期
	不符合要求的，按实际情况扣分
	1
	农业部门
	

	
	
	2.3粪污处理设施设备设计资料完备并妥善存档
	不符合要求的，按实际情况扣分
	1
	环保部门
	

	
	
	2.4养殖场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监测报告、污染防治设施的运行管理记录台账等齐全
	不符合要求的，每1项扣0.5分，扣完为止
	1
	环保部门
	

	
	3、疫病防控管理（综合量化9分）
	3.1养殖场应取得有效的《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种畜禽场应取得有效的《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
	不符合要求的，扣1分
	1
	农业部门
	

	
	
	3.2养殖场的每批新引种生猪必须在当天向区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报验；每批生猪出栏上市,必须提前三天向区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申请报检
	不符合要求的，按实际情况扣分
	1
	农业部门
	

	
	
	3.3养殖场必须按要求免疫，口蹄疫等重大动物疫病应免密度达到100%，免疫抗体合格率全年保持在70％以上。养殖场所购买疫苗应为农业部批准生产的生物制品，属强制免疫疫苗的，必须将采购的品种、生产企业、数量向区动物卫生监督部门备案
	不符合要求的，按实际情况扣分

	2
	农业部门
	

	
	
	3.4养殖场应当做好消毒灭源工作，定期对栏舍、场地进行消毒。养殖场要设置车辆消毒池，运载畜禽车辆进出都应消毒
	不符合要求的，按实际情况扣分
	1
	农业部门
	

	
	
	3.5养殖场发现疑似重大动物疫情，应如实及时向当地动物卫生监督部门报告
	不符合要求的，扣1分
	1
	农业部门
	

	
	
	3.6染疫生猪及其排泄物、染疫生猪的产品、病死或者死因不明的生猪尸体，必须按照国务院兽医行政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进行无害化处理，不得随意丢弃
	不符合要求的，按实际情况扣分

	2
	农业部门
	

	常规考核
项目
	
	3.7养殖场必须自觉接受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自觉配合做好动物疫病及免疫抗体水平监测和违禁药品检测
	不符合要求的，按实际情况扣分
	1
	农业部门
	

	
	4、养殖场沼气安全生产（综合量化10分）
	4.1建立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包括安全生产操作规程和应急预案，做好制度上墙，沼气工程建设管理档案资料齐全
	不符合要求的，按实际情况扣分
	1
	农业部门
	

	
	
	4.2落实安全防范措施，主要包括：沼气池悬挂（张贴）防跌落防火警示标识、用气场所张贴安全使用注意事项、沼气池设防护栏或盖板、配备消防设施器材等
	不符合要求的，按实际情况扣分
	1
	农业部门
	

	
	
	4.3每半年至少组织1次安全生产培训或演练，养殖场负责人和员工熟悉相关规定要求、操作规程及应急处理方法措施等
	不符合要求的，每1项扣1分
	2
	农业部门
	

	
	
	4.4按要求开展安全检查和隐患排查，规范填写检查记录，发现问题及时整改，确保不发生安全生产事故
	不符合要求的，每1项扣0.5分；发生安全生产事故，扣5分
	6
	农业部门
	

	
	5、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综合量化25分）
	5.1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和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达到年度目标值。粪污处理设施设备应当保持性能完好
	不符合要求的，按实际情况扣分
	10
	农业部门
	

	
	
	5.2正确填写粪污处理有关工作记录，包括沼液沼渣基质垫料等粪肥使用、售卖、赠送记录等
	不符合要求的，按实际情况扣分
	10
	农业部门
环保部门
	

	
	
	5.3按照政府相关部门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工作部署，采取科学的饲养方式和养殖废弃物处理技术、模式，实现源头减量、过程控制、末端利用，努力提高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水平和利用率
	不符合要求的，按实际情况扣分
	5
	农业部门
	

	
	6、养猪场排污处理（综合量化40分）
	6.1处理后用于农林业施肥模式的，污水经厌氧处理后形成沼液全部用于农林业施肥，田（林）施肥应设置施肥沟或管，严防沼液溢流
	不符合要求的，按实际情况扣分
	8
	环保部门
	

	常规考核
项目
	
	6.2舍内生物发酵床消纳模式的，需要保证有机垫料填充到用于舍内发酵的猪舍里，保证猪长期生活在有机垫料上，排泄物与有机垫料充分混合，并被微生物迅速降解、消化为有机肥料，确保避免养猪粪污未经处理直接外排
	不符合要求的，按实际情况扣分
	8
	环保部门
	

	
	
	6.3舍外生物发酵床消纳模式的，保证集污池内的粪污水进入舍外发酵床消纳处理，发酵床垫料深度需保持1.0米以上，少于1.0米时应及时补料。确保翻抛机正常运行
	翻抛机不能正常运行的，扣2分；垫料在1.0米以下，每少10厘米扣1分，扣完为止
	8
	环保部门
	

	
	
	6.4严禁擅自扩大养殖规模、擅自改变粪污处理工艺
	不符合要求的，按实际情况扣分
	12
	环保部门
	

	
	
	6.5养殖场应安装视频监控设施，监控设施出现故障不能正常运行要及时处理并报告环保部门
	不符合要求的，按实际情况扣分
	4
	环保部门
	

	重点考核
项目
	1.发生违法行为被相关部门依法行政处罚的
	每次扣10分
	
	环保部门
行政执法部门
	

	
	2.涉嫌偷排养殖废水并经查实的
	每次扣20分
	
	环保部门
	

	
	3.生猪养殖场用地未经有关部门用地审批或备案，新增“两违”被查处的
	每次扣10分
	
	行政执法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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